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7號

原      告  曾縈絜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郁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培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日發現配偶即訴外人鍾紹堂

與被告發生外遇之行為，被告明知鍾紹堂已有配偶，顯然是

蓄意造成原告家庭和諧之破壞。 

㈡、被告與鍾紹堂係於111年7月間開始交往，多次於汽車旅館發

生性關係，根據被告與鍾紹堂之LINE對話可以推知渠2人一

個月至少發生一次性關係，故從111年7月起算至113年3月

止，渠2人至少發生21次性關係。另於112年6月25日至27

日、113年2月9日至10日，渠2人單獨出遊過夜。被告之同

事、朋友亦知兩人發生外遇之行為，兩人各自皆有婚姻關

係，卻不避嫌仍公開交往，並以老公、老婆互稱，明顯侵害

原告之配偶權。原告發現兩人外遇之隔日，鍾紹堂有允諾原

告，兩人會斷絕外遇關係不再來往。豈料，原告於1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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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仍發現兩人並無遵守承諾，仍暗通款曲繼續交往並發生

性關係，漠視原告精神、情緒、權益，顯然已對原告造成嚴

重的二次傷害。

㈢、原告與鍾紹堂結婚15年，原告為家庭付出許多，被告之行為

也影響到原告在社會上及親友間的名譽地位，面對外遇事實

也有沉重的精神打擊，身心均痛苦異常，出現憂鬱症症狀，

經常萌生輕生念頭，只是感念家中還有兩名子女需照顧，才

堅強面對。為此，原告乃依民法第184、195條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等

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對於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不爭執。原告主張被

告於111年7月起至113年3月止，與原告配偶鍾紹堂認識進而

交往，亦不爭執。被告對於原告民事起訴狀所提LINE對話截

圖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㈡、被告原係執業美髮師工作，鍾紹堂因理髮消費而與被告認識

並熱烈追求被告，鍾紹堂也明知被告有婚姻關係，且知悉被

告配偶曾奕憲身體狀況不佳，鍾紹堂允諾日後會照顧被告，

致使被告一時失慮而誤入情網，進而與原告配偶發生婚外

情，並發生性關係，但否認有高達21次。

㈢、本件事發後，被告已辭去美髮師工作，被告目前全力在照顧

配偶曾奕憲之重大疾病，曾奕憲目前罹患肺炎合併急性呼吸

衰竭及氣管切開術術後、帶狀疱疹、糖尿病、尿毒症、急性

腦血管病變、泌尿道感染、急性肝炎、高血壓、高血脂等重

大疾病，自113年1月28日進奇美醫院急診住院至今，已多次

進出加護病房治療，病情十分嚴重。被告必須聘僱外勞協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看護，每日花費3,000元，光是一個月看護費用高達9萬元，

未來的照護費用更是天文數字，實際上已造成被告經濟上及

精神上的重大負擔，有曾奕憲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證

（被證1），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高達100萬元之精神慰撫

金，顯已過鉅，並不合理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③、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除性關係之次數外），為被告所不爭

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被告與鍾紹堂對話之LINE截圖（如

附表所示）附卷可稽，堪信為真正。

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

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

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先例

參照）。上開權利，即為實務與學說上所稱之配偶權。又所

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係指故意以違

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之方法，使他人利益受損害而言（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380號判決參照）。配偶之一方與他人

姦淫，業已破壞其與配偶之他方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該配偶之一方與該他人所為之姦淫行為，均為侵害該

配偶之他方配偶權之行為，且其等所為之姦淫行為，違背國

民一般道德觀念，均為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查，被告與鍾

紹堂於前揭時、地之對話內容及所談及之姦淫行為，揆之前

揭說明，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係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

㈢、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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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

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

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

之身分法益，包括法律體系明認之身分權及身分上利益〔邱

聰智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第290

頁，著者發行，102年9月新訂2版1刷，可資參照〕。查，被

告與鍾紹堂前述對話內容及姦淫行為，有因故意不法侵害原

告之配偶權之行為，已如前述，亦即侵害民法第195條第3項

所指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及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而查，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

權，原告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乃屬必然。次查，原

告任職於幼兒園，被告經營凱暘企業社，兩造於111年度之

收入及財產如限制閱覽卷所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

得所示，另斟酌本件被告與鍾紹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態

樣、縱使未能確認性關係之具體次數之情節輕重程度、兩造

目前均仍與原配偶保持婚姻關係（見本院卷第63、65頁戶籍

謄本）、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以前揭行為，

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

狀，認為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100萬元，尚屬

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方為允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

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於20萬元之範圍內，洵屬有據；逾此

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

四、結論：

㈠、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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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㈢、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

分雖經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

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毋庸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與本院

前揭判斷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對話內容

1 鍾：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性慾這麼強喔

林：屁啦

我一個月才睡你一次

哪裡強

鍾：那是沒辦法

如果正常生活在身邊

2 林：（貼圖：晚安）

鍾：我愛妳（表情貼：親吻*3次）

林：（貼圖：愛你）

鍾：會一直愛著妳（表情貼：親吻）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3 林：我今天跟你講的話你別往心裡去 

我不是不顧及你老婆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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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她要自己心情不好也是她的事，我又不會覺得怎樣」這

句話不是我覺得我傷害她還有理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沒什麼心思顧及她的示威或任何表

示。

　　畢竟事實就是我們還在交往，我跟你都沒有停止對她的傷

害。如果我要想這麼多，我們就只能不要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氣不氣的，對我來說是這樣

4 林：（承上）對她來說也一樣。我覺得我沒有壞心思想去

拆　　　散你們的家庭跟關係，就是我對你最大的愛了

如果我要在意你的為難跟她的心情，我就不會再跟你在一起。

只有這樣才是真正顧及她的心情。

反正你隨時想分開，我也會配合你的。只要不要影響你們的關

係，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都沒有那麼脆弱才

是。

鍾：（語音，無回應）

5 鍾：既然不是非常正派的人

林：因為她知道我不會過份了

鍾：那就遊走灰色地帶吧

心沒有壞就好

林：她們倆個問我怕不怕被你老婆找碴，我說你會擋著的。

我說如果你沒有擋下，她打我一巴掌，我會送她三巴掌

她們問我萬一我害你們離婚怎辦？我說最壞打算就以人相許

了，不然怎辦

鍾：希望愛妳是值得的

6 鍾：看過的男人太多了

林：應該不太會吧！

鍾：嗯嗯

林：用過的只有你

你有沒有覺得驕傲

鍾：是是是

謝謝娘娘賞識

林：獨愛你（表情貼：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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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很想抱你抱看看

感覺應該會很好抱（表情貼：笑哭*2次）

7 鍾：慘了　想要了

林：你的進度跑比較快啦

鍾：後天下午來陪我

林：你直接深入快樂確認關係

　　（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MC沒來就可以，來了就不行

8 林：我很遜

鍾：我幫妳（表情貼：微笑）

林：把持不住

所以直接不要見

　　不然我就會很想要你...

鍾：也很想妳呀

林：禁不起誘惑

你的誘惑（表情貼：咬唇）太誘人

鍾：已經驚蟄了

林：你兩隻手不安分

9 林：就留給他兒子吧

鍾：重點　12：30妳忙完可以碰面嗎？

林：你想到喔

鍾：老婆去代課

10 鍾：想妳啊

林：你今天不忙？

鍾：嗯嗯

林：應該是可以

鍾：帳單還剩一個 

早上就送完了

林：那我看完老爺，再跟你說

鍾：但我4：30有事要回公司

11 林：（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表現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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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滿意的（表情貼：愛心）

鍾：妳我有舒壓到最重要

林：嘿嘿（表情貼：惡魔）

沒餵飽怎辦

（貼圖：（暗示））

12 林：可以啊

鍾：一天不要兩個啦

如果待會表現不好怎麼辦

林：前提是我老爺如果還沒出來

廢話

不然我會森七七

13 林：想說她怎麼這樣問我

鍾：又沒在妳家過

射過

林：我們很久沒有愛愛了啊......

鍾：妳想我囉

林：嚇我一跳

鍾：星期二有空嗎？！

14 鍾：（鍾：哈哈（表情貼：微笑）在想上次什麼時候見

面）　　　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林：（貼圖：原地嚇到耶）

這圖每個都好大

15 林：（鍾：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那也沒一個月啊

鍾：對啊　好大（表情貼：笑）

林：就是這一夜害我感冒的

　　咳到現在還在咳

鍾：拍謝啦

　　誰知道妳這麼弱

林：超冷冷氣＋超熱棉被

　　好熱蓋不住

　　掀開又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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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蛤

鍾：明天上班不要鬧了

林：吃飽就運動喔

鍾：昨晚半夜啦

　　你很愛問涅

林：難怪三點睡

　　體力真好

鍾：但妳是農曆年底和今年第一天的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17 林：（貼圖：貼臉擁抱）

　　你快回家睡覺啦

鍾：到家賴我

林：我們剛要離開

　　我先送她回家

鍾：嗯嗯

　　我也剛洗好澡

　　妳齁

　　連我們喜歡一起洗澡都跟閨蜜說（表情貼：汗）

林：她問我的啦

　　不是我跟她說的

18 鍾：好

林：我剛上完藥而已

鍾：我陪他們玩一下刮刮樂

10點左右就可以去找妳了

林：沒關係

不急

　　你慢慢玩

　　我才剛洗好頭

　　我還要吹頭髮、修瀏海

鍾：（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19 林：你明天就要說你出門打牌嘍？

鍾：明晚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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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打牌的時間都多久啊？？

　　她會說要去載你吧？？

鍾：因為妳只能出來晚一點回去而已，後天妳要忙拜拜早起

　　後天晚上才會說打牌整晚的，所以可以跟妳整晚一起

20 林：但就是一步錯　步步錯了

　　不是都你的錯也不是都我的錯

　　但我們錯就是錯了

　　可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你貪心過

　　我也不會這樣做

鍾：在第一次約妳出門，在床上妳已經有問過我，我選擇這

段感情不後悔，因為妳是我想要的另一半，只是相見恨

晚錯誤背景錯誤要妳，但從來沒有後悔過

21 （重複同上）

22 林：跟愛愛什麼關係

回家食慾超好

鍾：禁慾，不能壞運氣

林：最好是這樣啦

　　我度估一下

　　睏了 

鍾：因為昨天有跟郁珊愛愛（表情貼：愛心）加上剪幸運頭

　　，要保持這份幸運

23 林：（貼圖：早安）

　　出門了

鍾：好喔

　　我在公司處理資料等妳

林：好（表情貼：OK）

　　今天去哪約會？？

　　青森？

鍾：看妳想去哪裡

　　下午時間都我們的

　　妳是屬於我的

　　我是屬於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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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鍾：（照片：疑似為客廳沙發椅）

　　2023/06/25〜27來的，7個月沒有回來小巢

　　懷念那時候我們在客廳沙發的時光，老婆兒還發文，

　　來台中必品嚐的頂級美食，好好食（表情貼：流口水）

　　感謝北鼻的餵食〜好開心喔！！（表情貼：親吻*2）

25 林：（貼圖，想你了）

鍾：妳是想我半夜溜過去嗎

林：你看花嫁的布條

鍾：怎樣

　　也要看路啦

林：休息再贈半小時耶

　　（貼圖：灑花奔跑）

26 鍾：（鍾：妳跟我都犯白虎）妳怎麼不說我就是犯到妳這隻

　　白虎（表情貼：笑哭*3）

林：我這麼黑

鍾：妳都刮的很乾淨

林：（林：你可以捐精給我啊）你捐精給我、我佈施給你

鍾：沒毛的老虎〜白虎

林：這樣剛好

27 林：去你的

鍾：不要在那邊偷笑

林：你給我種草莓

鍾：呃．．．．．．

林：大家都看到了啦

　　麗莎說你這豬隊友

　　也太明顯了

28 鍾：（林：下次再給我種草莓，我就種還你）我真的沒有想

　　要種好嗎

林：屁啦

鍾：誰知道在前後運動，親吻妳脖子過程就留下痕跡

林：你故意的

鍾：舒服的過程忘我好嗎？

林：災啦災啦

01

(續上頁)

第十一頁



　　看我回家怎麼交代

鍾：草莓抓一下啦　不要回去被問

29 林：（鍾：昨晚她還猜錯）猜什麼？

鍾：說我們都去裕農路那邊的汽旅齁？

　　是不是東區的都去過了？

　　叫我改天也要帶她去

林：靠邀

鍾：我對她翻白眼（表情貼：雙眼看上方）

　　（貼圖：賊笑）

30 鍾：我說都直接去妳家比較刺激啦

林：哇勒

　　真的假的

　　傻眼

　　你好靠邀

鍾：我很用力用心在守護我們的愛情（表情貼：愛心）

　　妳不離　我不棄

31 鍾：我才會想趕快處理了

林：（鍾：休息聊天硬是要吹強大）這麼委屈，下次不為難

　　你了

　　這年紀買是晚了點

　　但至少你願意聽的進去

鍾：（林：是你壓我下去的吧......（表情貼：撇嘴*2））

屁啦！上星期做完一次，洗完床上聊天誰在把玩吹含

的？！

32 鍾：好，那我跟老婆點

林：現在上去一咪咪了

鍾：跟妳一樣愛飆高音

林：屁啦

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

特別給力

33 林：你買一支試就好

掉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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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支都入手了

鍾：跟上了（表情貼：啾*3）

（林：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當然，一個多月沒跟老婆睡了

（表情貼：嘆氣*3）

林：有這麼短嗎？

怎麼感覺好像超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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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7號
原      告  曾縈絜  


被      告  林郁珊  


訴訟代理人  陳培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日發現配偶即訴外人鍾紹堂與被告發生外遇之行為，被告明知鍾紹堂已有配偶，顯然是蓄意造成原告家庭和諧之破壞。 
㈡、被告與鍾紹堂係於111年7月間開始交往，多次於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根據被告與鍾紹堂之LINE對話可以推知渠2人一個月至少發生一次性關係，故從111年7月起算至113年3月止，渠2人至少發生21次性關係。另於112年6月25日至27日、113年2月9日至10日，渠2人單獨出遊過夜。被告之同事、朋友亦知兩人發生外遇之行為，兩人各自皆有婚姻關係，卻不避嫌仍公開交往，並以老公、老婆互稱，明顯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發現兩人外遇之隔日，鍾紹堂有允諾原告，兩人會斷絕外遇關係不再來往。豈料，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仍發現兩人並無遵守承諾，仍暗通款曲繼續交往並發生性關係，漠視原告精神、情緒、權益，顯然已對原告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㈢、原告與鍾紹堂結婚15年，原告為家庭付出許多，被告之行為也影響到原告在社會上及親友間的名譽地位，面對外遇事實也有沉重的精神打擊，身心均痛苦異常，出現憂鬱症症狀，經常萌生輕生念頭，只是感念家中還有兩名子女需照顧，才堅強面對。為此，原告乃依民法第184、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對於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起至113年3月止，與原告配偶鍾紹堂認識進而交往，亦不爭執。被告對於原告民事起訴狀所提LINE對話截圖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㈡、被告原係執業美髮師工作，鍾紹堂因理髮消費而與被告認識並熱烈追求被告，鍾紹堂也明知被告有婚姻關係，且知悉被告配偶曾奕憲身體狀況不佳，鍾紹堂允諾日後會照顧被告，致使被告一時失慮而誤入情網，進而與原告配偶發生婚外情，並發生性關係，但否認有高達21次。
㈢、本件事發後，被告已辭去美髮師工作，被告目前全力在照顧配偶曾奕憲之重大疾病，曾奕憲目前罹患肺炎合併急性呼吸衰竭及氣管切開術術後、帶狀疱疹、糖尿病、尿毒症、急性腦血管病變、泌尿道感染、急性肝炎、高血壓、高血脂等重大疾病，自113年1月28日進奇美醫院急診住院至今，已多次進出加護病房治療，病情十分嚴重。被告必須聘僱外勞協助看護，每日花費3,000元，光是一個月看護費用高達9萬元，未來的照護費用更是天文數字，實際上已造成被告經濟上及精神上的重大負擔，有曾奕憲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證（被證1），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高達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顯已過鉅，並不合理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③、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除性關係之次數外），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被告與鍾紹堂對話之LINE截圖（如附表所示）附卷可稽，堪信為真正。
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先例參照）。上開權利，即為實務與學說上所稱之配偶權。又所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係指故意以違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之方法，使他人利益受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380號判決參照）。配偶之一方與他人姦淫，業已破壞其與配偶之他方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該配偶之一方與該他人所為之姦淫行為，均為侵害該配偶之他方配偶權之行為，且其等所為之姦淫行為，違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均為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查，被告與鍾紹堂於前揭時、地之對話內容及所談及之姦淫行為，揆之前揭說明，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
㈢、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身分法益，包括法律體系明認之身分權及身分上利益〔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第290頁，著者發行，102年9月新訂2版1刷，可資參照〕。查，被告與鍾紹堂前述對話內容及姦淫行為，有因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已如前述，亦即侵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指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及遲延利息，自屬有據。而查，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乃屬必然。次查，原告任職於幼兒園，被告經營凱暘企業社，兩造於111年度之收入及財產如限制閱覽卷所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所示，另斟酌本件被告與鍾紹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態樣、縱使未能確認性關係之具體次數之情節輕重程度、兩造目前均仍與原配偶保持婚姻關係（見本院卷第63、65頁戶籍謄本）、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10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方為允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於20萬元之範圍內，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
四、結論：
㈠、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㈢、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雖經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毋庸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對話內容



		1

		鍾：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性慾這麼強喔
林：屁啦
我一個月才睡你一次
哪裡強
鍾：那是沒辦法
如果正常生活在身邊



		2

		林：（貼圖：晚安）
鍾：我愛妳（表情貼：親吻*3次）
林：（貼圖：愛你）
鍾：會一直愛著妳（表情貼：親吻）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3

		林：我今天跟你講的話你別往心裡去 
我不是不顧及你老婆的感受
我說「她要自己心情不好也是她的事，我又不會覺得怎樣」這句話不是我覺得我傷害她還有理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沒什麼心思顧及她的示威或任何表示。
　　畢竟事實就是我們還在交往，我跟你都沒有停止對她的傷害。如果我要想這麼多，我們就只能不要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氣不氣的，對我來說是這樣



		4

		林：（承上）對她來說也一樣。我覺得我沒有壞心思想去拆　　　散你們的家庭跟關係，就是我對你最大的愛了
如果我要在意你的為難跟她的心情，我就不會再跟你在一起。只有這樣才是真正顧及她的心情。
反正你隨時想分開，我也會配合你的。只要不要影響你們的關係，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都沒有那麼脆弱才是。
鍾：（語音，無回應）



		5

		鍾：既然不是非常正派的人
林：因為她知道我不會過份了
鍾：那就遊走灰色地帶吧
心沒有壞就好
林：她們倆個問我怕不怕被你老婆找碴，我說你會擋著的。
我說如果你沒有擋下，她打我一巴掌，我會送她三巴掌
她們問我萬一我害你們離婚怎辦？我說最壞打算就以人相許了，不然怎辦
鍾：希望愛妳是值得的



		6

		鍾：看過的男人太多了
林：應該不太會吧！
鍾：嗯嗯
林：用過的只有你
你有沒有覺得驕傲
鍾：是是是
謝謝娘娘賞識
林：獨愛你（表情貼：親吻）
以前就很想抱你抱看看
感覺應該會很好抱（表情貼：笑哭*2次）



		7

		鍾：慘了　想要了
林：你的進度跑比較快啦
鍾：後天下午來陪我
林：你直接深入快樂確認關係
　　（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MC沒來就可以，來了就不行



		8

		林：我很遜
鍾：我幫妳（表情貼：微笑）
林：把持不住
所以直接不要見
　　不然我就會很想要你...
鍾：也很想妳呀
林：禁不起誘惑
你的誘惑（表情貼：咬唇）太誘人
鍾：已經驚蟄了
林：你兩隻手不安分



		9

		林：就留給他兒子吧
鍾：重點　12：30妳忙完可以碰面嗎？
林：你想到喔
鍾：老婆去代課



		10

		鍾：想妳啊
林：你今天不忙？
鍾：嗯嗯
林：應該是可以
鍾：帳單還剩一個 
早上就送完了
林：那我看完老爺，再跟你說
鍾：但我4：30有事要回公司



		11

		林：（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表現超好
超滿意的（表情貼：愛心）
鍾：妳我有舒壓到最重要
林：嘿嘿（表情貼：惡魔）
沒餵飽怎辦
（貼圖：（暗示））



		12

		林：可以啊
鍾：一天不要兩個啦
如果待會表現不好怎麼辦
林：前提是我老爺如果還沒出來
廢話
不然我會森七七



		13

		林：想說她怎麼這樣問我
鍾：又沒在妳家過
射過
林：我們很久沒有愛愛了啊......
鍾：妳想我囉
林：嚇我一跳
鍾：星期二有空嗎？！



		14

		鍾：（鍾：哈哈（表情貼：微笑）在想上次什麼時候見面）　　　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林：（貼圖：原地嚇到耶）
這圖每個都好大



		15

		林：（鍾：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那也沒一個月啊
鍾：對啊　好大（表情貼：笑）
林：就是這一夜害我感冒的
　　咳到現在還在咳
鍾：拍謝啦
　　誰知道妳這麼弱
林：超冷冷氣＋超熱棉被
　　好熱蓋不住
　　掀開又冷死



		16

		林：蛤
鍾：明天上班不要鬧了
林：吃飽就運動喔
鍾：昨晚半夜啦
　　你很愛問涅
林：難怪三點睡
　　體力真好
鍾：但妳是農曆年底和今年第一天的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17

		林：（貼圖：貼臉擁抱）
　　你快回家睡覺啦
鍾：到家賴我
林：我們剛要離開
　　我先送她回家
鍾：嗯嗯
　　我也剛洗好澡
　　妳齁
　　連我們喜歡一起洗澡都跟閨蜜說（表情貼：汗）
林：她問我的啦
　　不是我跟她說的



		18

		鍾：好
林：我剛上完藥而已
鍾：我陪他們玩一下刮刮樂
10點左右就可以去找妳了
林：沒關係
不急
　　你慢慢玩
　　我才剛洗好頭
　　我還要吹頭髮、修瀏海
鍾：（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19

		林：你明天就要說你出門打牌嘍？
鍾：明晚喝酒
林：打牌的時間都多久啊？？
　　她會說要去載你吧？？
鍾：因為妳只能出來晚一點回去而已，後天妳要忙拜拜早起
　　後天晚上才會說打牌整晚的，所以可以跟妳整晚一起



		20

		林：但就是一步錯　步步錯了
　　不是都你的錯也不是都我的錯
　　但我們錯就是錯了
　　可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你貪心過
　　我也不會這樣做
鍾：在第一次約妳出門，在床上妳已經有問過我，我選擇這
段感情不後悔，因為妳是我想要的另一半，只是相見恨
晚錯誤背景錯誤要妳，但從來沒有後悔過



		21

		（重複同上）



		22

		林：跟愛愛什麼關係
回家食慾超好
鍾：禁慾，不能壞運氣
林：最好是這樣啦
　　我度估一下
　　睏了 
鍾：因為昨天有跟郁珊愛愛（表情貼：愛心）加上剪幸運頭
　　，要保持這份幸運



		23

		林：（貼圖：早安）
　　出門了
鍾：好喔
　　我在公司處理資料等妳
林：好（表情貼：OK）
　　今天去哪約會？？
　　青森？
鍾：看妳想去哪裡
　　下午時間都我們的
　　妳是屬於我的
　　我是屬於妳的



		24

		鍾：（照片：疑似為客廳沙發椅）
　　2023/06/25～27來的，7個月沒有回來小巢
　　懷念那時候我們在客廳沙發的時光，老婆兒還發文，
　　來台中必品嚐的頂級美食，好好食（表情貼：流口水）
　　感謝北鼻的餵食〜好開心喔！！（表情貼：親吻*2）



		25

		林：（貼圖，想你了）
鍾：妳是想我半夜溜過去嗎
林：你看花嫁的布條
鍾：怎樣
　　也要看路啦
林：休息再贈半小時耶
　　（貼圖：灑花奔跑）



		26

		鍾：（鍾：妳跟我都犯白虎）妳怎麼不說我就是犯到妳這隻
　　白虎（表情貼：笑哭*3）
林：我這麼黑
鍾：妳都刮的很乾淨
林：（林：你可以捐精給我啊）你捐精給我、我佈施給你
鍾：沒毛的老虎～白虎
林：這樣剛好



		27

		林：去你的
鍾：不要在那邊偷笑
林：你給我種草莓
鍾：呃．．．．．．
林：大家都看到了啦
　　麗莎說你這豬隊友
　　也太明顯了



		28

		鍾：（林：下次再給我種草莓，我就種還你）我真的沒有想
　　要種好嗎
林：屁啦
鍾：誰知道在前後運動，親吻妳脖子過程就留下痕跡
林：你故意的
鍾：舒服的過程忘我好嗎？
林：災啦災啦
　　看我回家怎麼交代
鍾：草莓抓一下啦　不要回去被問



		29

		林：（鍾：昨晚她還猜錯）猜什麼？
鍾：說我們都去裕農路那邊的汽旅齁？
　　是不是東區的都去過了？
　　叫我改天也要帶她去
林：靠邀
鍾：我對她翻白眼（表情貼：雙眼看上方）
　　（貼圖：賊笑）



		30

		鍾：我說都直接去妳家比較刺激啦
林：哇勒
　　真的假的
　　傻眼
　　你好靠邀
鍾：我很用力用心在守護我們的愛情（表情貼：愛心）
　　妳不離　我不棄



		31

		鍾：我才會想趕快處理了
林：（鍾：休息聊天硬是要吹強大）這麼委屈，下次不為難
　　你了
　　這年紀買是晚了點
　　但至少你願意聽的進去
鍾：（林：是你壓我下去的吧......（表情貼：撇嘴*2））
屁啦！上星期做完一次，洗完床上聊天誰在把玩吹含
的？！



		32

		鍾：好，那我跟老婆點
林：現在上去一咪咪了
鍾：跟妳一樣愛飆高音
林：屁啦
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
特別給力



		33

		林：你買一支試就好
掉下來了
兩支都入手了
鍾：跟上了（表情貼：啾*3）
（林：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當然，一個多月沒跟老婆睡了（表情貼：嘆氣*3）
林：有這麼短嗎？
怎麼感覺好像超久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7號
原      告  曾縈絜  

被      告  林郁珊  

訴訟代理人  陳培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日發現配偶即訴外人鍾紹堂
    與被告發生外遇之行為，被告明知鍾紹堂已有配偶，顯然是
    蓄意造成原告家庭和諧之破壞。 
㈡、被告與鍾紹堂係於111年7月間開始交往，多次於汽車旅館發
    生性關係，根據被告與鍾紹堂之LINE對話可以推知渠2人一
    個月至少發生一次性關係，故從111年7月起算至113年3月止
    ，渠2人至少發生21次性關係。另於112年6月25日至27日、1
    13年2月9日至10日，渠2人單獨出遊過夜。被告之同事、朋
    友亦知兩人發生外遇之行為，兩人各自皆有婚姻關係，卻不
    避嫌仍公開交往，並以老公、老婆互稱，明顯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原告發現兩人外遇之隔日，鍾紹堂有允諾原告，兩人
    會斷絕外遇關係不再來往。豈料，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仍發
    現兩人並無遵守承諾，仍暗通款曲繼續交往並發生性關係，
    漠視原告精神、情緒、權益，顯然已對原告造成嚴重的二次
    傷害。
㈢、原告與鍾紹堂結婚15年，原告為家庭付出許多，被告之行為
    也影響到原告在社會上及親友間的名譽地位，面對外遇事實
    也有沉重的精神打擊，身心均痛苦異常，出現憂鬱症症狀，
    經常萌生輕生念頭，只是感念家中還有兩名子女需照顧，才
    堅強面對。為此，原告乃依民法第184、195條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等
    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對於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不爭執。原告主張被
    告於111年7月起至113年3月止，與原告配偶鍾紹堂認識進而
    交往，亦不爭執。被告對於原告民事起訴狀所提LINE對話截
    圖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㈡、被告原係執業美髮師工作，鍾紹堂因理髮消費而與被告認識
    並熱烈追求被告，鍾紹堂也明知被告有婚姻關係，且知悉被
    告配偶曾奕憲身體狀況不佳，鍾紹堂允諾日後會照顧被告，
    致使被告一時失慮而誤入情網，進而與原告配偶發生婚外情
    ，並發生性關係，但否認有高達21次。
㈢、本件事發後，被告已辭去美髮師工作，被告目前全力在照顧
    配偶曾奕憲之重大疾病，曾奕憲目前罹患肺炎合併急性呼吸
    衰竭及氣管切開術術後、帶狀疱疹、糖尿病、尿毒症、急性
    腦血管病變、泌尿道感染、急性肝炎、高血壓、高血脂等重
    大疾病，自113年1月28日進奇美醫院急診住院至今，已多次
    進出加護病房治療，病情十分嚴重。被告必須聘僱外勞協助
    看護，每日花費3,000元，光是一個月看護費用高達9萬元，
    未來的照護費用更是天文數字，實際上已造成被告經濟上及
    精神上的重大負擔，有曾奕憲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證（
    被證1），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高達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顯已過鉅，並不合理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③、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除性關係之次數外），為被告所不爭
    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被告與鍾紹堂對話之LINE截圖（如
    附表所示）附卷可稽，堪信為真正。
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
    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
    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先例
    參照）。上開權利，即為實務與學說上所稱之配偶權。又所
    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係指故意以違
    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之方法，使他人利益受損害而言（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380號判決參照）。配偶之一方與他人
    姦淫，業已破壞其與配偶之他方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該配偶之一方與該他人所為之姦淫行為，均為侵害該
    配偶之他方配偶權之行為，且其等所為之姦淫行為，違背國
    民一般道德觀念，均為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查，被告與鍾
    紹堂於前揭時、地之對話內容及所談及之姦淫行為，揆之前
    揭說明，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係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
㈢、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身
    分法益，包括法律體系明認之身分權及身分上利益〔邱聰智
    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第290頁，著
    者發行，102年9月新訂2版1刷，可資參照〕。查，被告與鍾
    紹堂前述對話內容及姦淫行為，有因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之行為，已如前述，亦即侵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指之
    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及遲延利息，
    自屬有據。而查，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
    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乃屬必然。次查，原告任職於
    幼兒園，被告經營凱暘企業社，兩造於111年度之收入及財
    產如限制閱覽卷所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所示，
    另斟酌本件被告與鍾紹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態樣、縱使
    未能確認性關係之具體次數之情節輕重程度、兩造目前均仍
    與原配偶保持婚姻關係（見本院卷第63、65頁戶籍謄本）、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
    之配偶權，致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
    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100萬元，尚屬過高，應
    核減為20萬元，方為允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
    產上之損害，於20萬元之範圍內，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主
    張，則屬無據。
四、結論：
㈠、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㈢、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
    分雖經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
    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毋庸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與本院
    前揭判斷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對話內容 1 鍾：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性慾這麼強喔 林：屁啦 我一個月才睡你一次 哪裡強 鍾：那是沒辦法 如果正常生活在身邊 2 林：（貼圖：晚安） 鍾：我愛妳（表情貼：親吻*3次） 林：（貼圖：愛你） 鍾：會一直愛著妳（表情貼：親吻）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3 林：我今天跟你講的話你別往心裡去  我不是不顧及你老婆的感受 我說「她要自己心情不好也是她的事，我又不會覺得怎樣」這句話不是我覺得我傷害她還有理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沒什麼心思顧及她的示威或任何表示。 　　畢竟事實就是我們還在交往，我跟你都沒有停止對她的傷害。如果我要想這麼多，我們就只能不要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氣不氣的，對我來說是這樣 4 林：（承上）對她來說也一樣。我覺得我沒有壞心思想去拆　　　散你們的家庭跟關係，就是我對你最大的愛了 如果我要在意你的為難跟她的心情，我就不會再跟你在一起。只有這樣才是真正顧及她的心情。 反正你隨時想分開，我也會配合你的。只要不要影響你們的關係，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都沒有那麼脆弱才是。 鍾：（語音，無回應） 5 鍾：既然不是非常正派的人 林：因為她知道我不會過份了 鍾：那就遊走灰色地帶吧 心沒有壞就好 林：她們倆個問我怕不怕被你老婆找碴，我說你會擋著的。 我說如果你沒有擋下，她打我一巴掌，我會送她三巴掌 她們問我萬一我害你們離婚怎辦？我說最壞打算就以人相許了，不然怎辦 鍾：希望愛妳是值得的 6 鍾：看過的男人太多了 林：應該不太會吧！ 鍾：嗯嗯 林：用過的只有你 你有沒有覺得驕傲 鍾：是是是 謝謝娘娘賞識 林：獨愛你（表情貼：親吻） 以前就很想抱你抱看看 感覺應該會很好抱（表情貼：笑哭*2次） 7 鍾：慘了　想要了 林：你的進度跑比較快啦 鍾：後天下午來陪我 林：你直接深入快樂確認關係 　　（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MC沒來就可以，來了就不行 8 林：我很遜 鍾：我幫妳（表情貼：微笑） 林：把持不住 所以直接不要見 　　不然我就會很想要你... 鍾：也很想妳呀 林：禁不起誘惑 你的誘惑（表情貼：咬唇）太誘人 鍾：已經驚蟄了 林：你兩隻手不安分 9 林：就留給他兒子吧 鍾：重點　12：30妳忙完可以碰面嗎？ 林：你想到喔 鍾：老婆去代課 10 鍾：想妳啊 林：你今天不忙？ 鍾：嗯嗯 林：應該是可以 鍾：帳單還剩一個  早上就送完了 林：那我看完老爺，再跟你說 鍾：但我4：30有事要回公司 11 林：（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表現超好 超滿意的（表情貼：愛心） 鍾：妳我有舒壓到最重要 林：嘿嘿（表情貼：惡魔） 沒餵飽怎辦 （貼圖：（暗示）） 12 林：可以啊 鍾：一天不要兩個啦 如果待會表現不好怎麼辦 林：前提是我老爺如果還沒出來 廢話 不然我會森七七 13 林：想說她怎麼這樣問我 鍾：又沒在妳家過 射過 林：我們很久沒有愛愛了啊...... 鍾：妳想我囉 林：嚇我一跳 鍾：星期二有空嗎？！ 14 鍾：（鍾：哈哈（表情貼：微笑）在想上次什麼時候見面）　　　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林：（貼圖：原地嚇到耶） 這圖每個都好大 15 林：（鍾：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那也沒一個月啊 鍾：對啊　好大（表情貼：笑） 林：就是這一夜害我感冒的 　　咳到現在還在咳 鍾：拍謝啦 　　誰知道妳這麼弱 林：超冷冷氣＋超熱棉被 　　好熱蓋不住 　　掀開又冷死 16 林：蛤 鍾：明天上班不要鬧了 林：吃飽就運動喔 鍾：昨晚半夜啦 　　你很愛問涅 林：難怪三點睡 　　體力真好 鍾：但妳是農曆年底和今年第一天的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17 林：（貼圖：貼臉擁抱） 　　你快回家睡覺啦 鍾：到家賴我 林：我們剛要離開 　　我先送她回家 鍾：嗯嗯 　　我也剛洗好澡 　　妳齁 　　連我們喜歡一起洗澡都跟閨蜜說（表情貼：汗） 林：她問我的啦 　　不是我跟她說的 18 鍾：好 林：我剛上完藥而已 鍾：我陪他們玩一下刮刮樂 10點左右就可以去找妳了 林：沒關係 不急 　　你慢慢玩 　　我才剛洗好頭 　　我還要吹頭髮、修瀏海 鍾：（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19 林：你明天就要說你出門打牌嘍？ 鍾：明晚喝酒 林：打牌的時間都多久啊？？ 　　她會說要去載你吧？？ 鍾：因為妳只能出來晚一點回去而已，後天妳要忙拜拜早起 　　後天晚上才會說打牌整晚的，所以可以跟妳整晚一起 20 林：但就是一步錯　步步錯了 　　不是都你的錯也不是都我的錯 　　但我們錯就是錯了 　　可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你貪心過 　　我也不會這樣做 鍾：在第一次約妳出門，在床上妳已經有問過我，我選擇這 段感情不後悔，因為妳是我想要的另一半，只是相見恨 晚錯誤背景錯誤要妳，但從來沒有後悔過 21 （重複同上） 22 林：跟愛愛什麼關係 回家食慾超好 鍾：禁慾，不能壞運氣 林：最好是這樣啦 　　我度估一下 　　睏了  鍾：因為昨天有跟郁珊愛愛（表情貼：愛心）加上剪幸運頭 　　，要保持這份幸運 23 林：（貼圖：早安） 　　出門了 鍾：好喔 　　我在公司處理資料等妳 林：好（表情貼：OK） 　　今天去哪約會？？ 　　青森？ 鍾：看妳想去哪裡 　　下午時間都我們的 　　妳是屬於我的 　　我是屬於妳的 24 鍾：（照片：疑似為客廳沙發椅） 　　2023/06/25～27來的，7個月沒有回來小巢 　　懷念那時候我們在客廳沙發的時光，老婆兒還發文， 　　來台中必品嚐的頂級美食，好好食（表情貼：流口水） 　　感謝北鼻的餵食〜好開心喔！！（表情貼：親吻*2） 25 林：（貼圖，想你了） 鍾：妳是想我半夜溜過去嗎 林：你看花嫁的布條 鍾：怎樣 　　也要看路啦 林：休息再贈半小時耶 　　（貼圖：灑花奔跑） 26 鍾：（鍾：妳跟我都犯白虎）妳怎麼不說我就是犯到妳這隻 　　白虎（表情貼：笑哭*3） 林：我這麼黑 鍾：妳都刮的很乾淨 林：（林：你可以捐精給我啊）你捐精給我、我佈施給你 鍾：沒毛的老虎～白虎 林：這樣剛好 27 林：去你的 鍾：不要在那邊偷笑 林：你給我種草莓 鍾：呃．．．．．． 林：大家都看到了啦 　　麗莎說你這豬隊友 　　也太明顯了 28 鍾：（林：下次再給我種草莓，我就種還你）我真的沒有想 　　要種好嗎 林：屁啦 鍾：誰知道在前後運動，親吻妳脖子過程就留下痕跡 林：你故意的 鍾：舒服的過程忘我好嗎？ 林：災啦災啦 　　看我回家怎麼交代 鍾：草莓抓一下啦　不要回去被問 29 林：（鍾：昨晚她還猜錯）猜什麼？ 鍾：說我們都去裕農路那邊的汽旅齁？ 　　是不是東區的都去過了？ 　　叫我改天也要帶她去 林：靠邀 鍾：我對她翻白眼（表情貼：雙眼看上方） 　　（貼圖：賊笑） 30 鍾：我說都直接去妳家比較刺激啦 林：哇勒 　　真的假的 　　傻眼 　　你好靠邀 鍾：我很用力用心在守護我們的愛情（表情貼：愛心） 　　妳不離　我不棄 31 鍾：我才會想趕快處理了 林：（鍾：休息聊天硬是要吹強大）這麼委屈，下次不為難 　　你了 　　這年紀買是晚了點 　　但至少你願意聽的進去 鍾：（林：是你壓我下去的吧......（表情貼：撇嘴*2）） 屁啦！上星期做完一次，洗完床上聊天誰在把玩吹含 的？！ 32 鍾：好，那我跟老婆點 林：現在上去一咪咪了 鍾：跟妳一樣愛飆高音 林：屁啦 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 特別給力 33 林：你買一支試就好 掉下來了 兩支都入手了 鍾：跟上了（表情貼：啾*3） （林：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當然，一個多月沒跟老婆睡了（表情貼：嘆氣*3） 林：有這麼短嗎？ 怎麼感覺好像超久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7號
原      告  曾縈絜  


被      告  林郁珊  


訴訟代理人  陳培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日發現配偶即訴外人鍾紹堂與被告發生外遇之行為，被告明知鍾紹堂已有配偶，顯然是蓄意造成原告家庭和諧之破壞。 
㈡、被告與鍾紹堂係於111年7月間開始交往，多次於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根據被告與鍾紹堂之LINE對話可以推知渠2人一個月至少發生一次性關係，故從111年7月起算至113年3月止，渠2人至少發生21次性關係。另於112年6月25日至27日、113年2月9日至10日，渠2人單獨出遊過夜。被告之同事、朋友亦知兩人發生外遇之行為，兩人各自皆有婚姻關係，卻不避嫌仍公開交往，並以老公、老婆互稱，明顯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發現兩人外遇之隔日，鍾紹堂有允諾原告，兩人會斷絕外遇關係不再來往。豈料，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仍發現兩人並無遵守承諾，仍暗通款曲繼續交往並發生性關係，漠視原告精神、情緒、權益，顯然已對原告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㈢、原告與鍾紹堂結婚15年，原告為家庭付出許多，被告之行為也影響到原告在社會上及親友間的名譽地位，面對外遇事實也有沉重的精神打擊，身心均痛苦異常，出現憂鬱症症狀，經常萌生輕生念頭，只是感念家中還有兩名子女需照顧，才堅強面對。為此，原告乃依民法第184、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對於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起至113年3月止，與原告配偶鍾紹堂認識進而交往，亦不爭執。被告對於原告民事起訴狀所提LINE對話截圖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㈡、被告原係執業美髮師工作，鍾紹堂因理髮消費而與被告認識並熱烈追求被告，鍾紹堂也明知被告有婚姻關係，且知悉被告配偶曾奕憲身體狀況不佳，鍾紹堂允諾日後會照顧被告，致使被告一時失慮而誤入情網，進而與原告配偶發生婚外情，並發生性關係，但否認有高達21次。
㈢、本件事發後，被告已辭去美髮師工作，被告目前全力在照顧配偶曾奕憲之重大疾病，曾奕憲目前罹患肺炎合併急性呼吸衰竭及氣管切開術術後、帶狀疱疹、糖尿病、尿毒症、急性腦血管病變、泌尿道感染、急性肝炎、高血壓、高血脂等重大疾病，自113年1月28日進奇美醫院急診住院至今，已多次進出加護病房治療，病情十分嚴重。被告必須聘僱外勞協助看護，每日花費3,000元，光是一個月看護費用高達9萬元，未來的照護費用更是天文數字，實際上已造成被告經濟上及精神上的重大負擔，有曾奕憲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證（被證1），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高達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顯已過鉅，並不合理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③、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除性關係之次數外），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被告與鍾紹堂對話之LINE截圖（如附表所示）附卷可稽，堪信為真正。
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先例參照）。上開權利，即為實務與學說上所稱之配偶權。又所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係指故意以違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之方法，使他人利益受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380號判決參照）。配偶之一方與他人姦淫，業已破壞其與配偶之他方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該配偶之一方與該他人所為之姦淫行為，均為侵害該配偶之他方配偶權之行為，且其等所為之姦淫行為，違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均為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查，被告與鍾紹堂於前揭時、地之對話內容及所談及之姦淫行為，揆之前揭說明，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
㈢、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身分法益，包括法律體系明認之身分權及身分上利益〔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第290頁，著者發行，102年9月新訂2版1刷，可資參照〕。查，被告與鍾紹堂前述對話內容及姦淫行為，有因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已如前述，亦即侵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指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及遲延利息，自屬有據。而查，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乃屬必然。次查，原告任職於幼兒園，被告經營凱暘企業社，兩造於111年度之收入及財產如限制閱覽卷所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所示，另斟酌本件被告與鍾紹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態樣、縱使未能確認性關係之具體次數之情節輕重程度、兩造目前均仍與原配偶保持婚姻關係（見本院卷第63、65頁戶籍謄本）、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10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方為允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於20萬元之範圍內，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
四、結論：
㈠、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㈢、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雖經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毋庸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對話內容



		1

		鍾：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性慾這麼強喔
林：屁啦
我一個月才睡你一次
哪裡強
鍾：那是沒辦法
如果正常生活在身邊



		2

		林：（貼圖：晚安）
鍾：我愛妳（表情貼：親吻*3次）
林：（貼圖：愛你）
鍾：會一直愛著妳（表情貼：親吻）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3

		林：我今天跟你講的話你別往心裡去 
我不是不顧及你老婆的感受
我說「她要自己心情不好也是她的事，我又不會覺得怎樣」這句話不是我覺得我傷害她還有理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沒什麼心思顧及她的示威或任何表示。
　　畢竟事實就是我們還在交往，我跟你都沒有停止對她的傷害。如果我要想這麼多，我們就只能不要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氣不氣的，對我來說是這樣



		4

		林：（承上）對她來說也一樣。我覺得我沒有壞心思想去拆　　　散你們的家庭跟關係，就是我對你最大的愛了
如果我要在意你的為難跟她的心情，我就不會再跟你在一起。只有這樣才是真正顧及她的心情。
反正你隨時想分開，我也會配合你的。只要不要影響你們的關係，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都沒有那麼脆弱才是。
鍾：（語音，無回應）



		5

		鍾：既然不是非常正派的人
林：因為她知道我不會過份了
鍾：那就遊走灰色地帶吧
心沒有壞就好
林：她們倆個問我怕不怕被你老婆找碴，我說你會擋著的。
我說如果你沒有擋下，她打我一巴掌，我會送她三巴掌
她們問我萬一我害你們離婚怎辦？我說最壞打算就以人相許了，不然怎辦
鍾：希望愛妳是值得的



		6

		鍾：看過的男人太多了
林：應該不太會吧！
鍾：嗯嗯
林：用過的只有你
你有沒有覺得驕傲
鍾：是是是
謝謝娘娘賞識
林：獨愛你（表情貼：親吻）
以前就很想抱你抱看看
感覺應該會很好抱（表情貼：笑哭*2次）



		7

		鍾：慘了　想要了
林：你的進度跑比較快啦
鍾：後天下午來陪我
林：你直接深入快樂確認關係
　　（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MC沒來就可以，來了就不行



		8

		林：我很遜
鍾：我幫妳（表情貼：微笑）
林：把持不住
所以直接不要見
　　不然我就會很想要你...
鍾：也很想妳呀
林：禁不起誘惑
你的誘惑（表情貼：咬唇）太誘人
鍾：已經驚蟄了
林：你兩隻手不安分



		9

		林：就留給他兒子吧
鍾：重點　12：30妳忙完可以碰面嗎？
林：你想到喔
鍾：老婆去代課



		10

		鍾：想妳啊
林：你今天不忙？
鍾：嗯嗯
林：應該是可以
鍾：帳單還剩一個 
早上就送完了
林：那我看完老爺，再跟你說
鍾：但我4：30有事要回公司



		11

		林：（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表現超好
超滿意的（表情貼：愛心）
鍾：妳我有舒壓到最重要
林：嘿嘿（表情貼：惡魔）
沒餵飽怎辦
（貼圖：（暗示））



		12

		林：可以啊
鍾：一天不要兩個啦
如果待會表現不好怎麼辦
林：前提是我老爺如果還沒出來
廢話
不然我會森七七



		13

		林：想說她怎麼這樣問我
鍾：又沒在妳家過
射過
林：我們很久沒有愛愛了啊......
鍾：妳想我囉
林：嚇我一跳
鍾：星期二有空嗎？！



		14

		鍾：（鍾：哈哈（表情貼：微笑）在想上次什麼時候見面）　　　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林：（貼圖：原地嚇到耶）
這圖每個都好大



		15

		林：（鍾：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那也沒一個月啊
鍾：對啊　好大（表情貼：笑）
林：就是這一夜害我感冒的
　　咳到現在還在咳
鍾：拍謝啦
　　誰知道妳這麼弱
林：超冷冷氣＋超熱棉被
　　好熱蓋不住
　　掀開又冷死



		16

		林：蛤
鍾：明天上班不要鬧了
林：吃飽就運動喔
鍾：昨晚半夜啦
　　你很愛問涅
林：難怪三點睡
　　體力真好
鍾：但妳是農曆年底和今年第一天的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17

		林：（貼圖：貼臉擁抱）
　　你快回家睡覺啦
鍾：到家賴我
林：我們剛要離開
　　我先送她回家
鍾：嗯嗯
　　我也剛洗好澡
　　妳齁
　　連我們喜歡一起洗澡都跟閨蜜說（表情貼：汗）
林：她問我的啦
　　不是我跟她說的



		18

		鍾：好
林：我剛上完藥而已
鍾：我陪他們玩一下刮刮樂
10點左右就可以去找妳了
林：沒關係
不急
　　你慢慢玩
　　我才剛洗好頭
　　我還要吹頭髮、修瀏海
鍾：（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19

		林：你明天就要說你出門打牌嘍？
鍾：明晚喝酒
林：打牌的時間都多久啊？？
　　她會說要去載你吧？？
鍾：因為妳只能出來晚一點回去而已，後天妳要忙拜拜早起
　　後天晚上才會說打牌整晚的，所以可以跟妳整晚一起



		20

		林：但就是一步錯　步步錯了
　　不是都你的錯也不是都我的錯
　　但我們錯就是錯了
　　可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你貪心過
　　我也不會這樣做
鍾：在第一次約妳出門，在床上妳已經有問過我，我選擇這
段感情不後悔，因為妳是我想要的另一半，只是相見恨
晚錯誤背景錯誤要妳，但從來沒有後悔過



		21

		（重複同上）



		22

		林：跟愛愛什麼關係
回家食慾超好
鍾：禁慾，不能壞運氣
林：最好是這樣啦
　　我度估一下
　　睏了 
鍾：因為昨天有跟郁珊愛愛（表情貼：愛心）加上剪幸運頭
　　，要保持這份幸運



		23

		林：（貼圖：早安）
　　出門了
鍾：好喔
　　我在公司處理資料等妳
林：好（表情貼：OK）
　　今天去哪約會？？
　　青森？
鍾：看妳想去哪裡
　　下午時間都我們的
　　妳是屬於我的
　　我是屬於妳的



		24

		鍾：（照片：疑似為客廳沙發椅）
　　2023/06/25～27來的，7個月沒有回來小巢
　　懷念那時候我們在客廳沙發的時光，老婆兒還發文，
　　來台中必品嚐的頂級美食，好好食（表情貼：流口水）
　　感謝北鼻的餵食〜好開心喔！！（表情貼：親吻*2）



		25

		林：（貼圖，想你了）
鍾：妳是想我半夜溜過去嗎
林：你看花嫁的布條
鍾：怎樣
　　也要看路啦
林：休息再贈半小時耶
　　（貼圖：灑花奔跑）



		26

		鍾：（鍾：妳跟我都犯白虎）妳怎麼不說我就是犯到妳這隻
　　白虎（表情貼：笑哭*3）
林：我這麼黑
鍾：妳都刮的很乾淨
林：（林：你可以捐精給我啊）你捐精給我、我佈施給你
鍾：沒毛的老虎～白虎
林：這樣剛好



		27

		林：去你的
鍾：不要在那邊偷笑
林：你給我種草莓
鍾：呃．．．．．．
林：大家都看到了啦
　　麗莎說你這豬隊友
　　也太明顯了



		28

		鍾：（林：下次再給我種草莓，我就種還你）我真的沒有想
　　要種好嗎
林：屁啦
鍾：誰知道在前後運動，親吻妳脖子過程就留下痕跡
林：你故意的
鍾：舒服的過程忘我好嗎？
林：災啦災啦
　　看我回家怎麼交代
鍾：草莓抓一下啦　不要回去被問



		29

		林：（鍾：昨晚她還猜錯）猜什麼？
鍾：說我們都去裕農路那邊的汽旅齁？
　　是不是東區的都去過了？
　　叫我改天也要帶她去
林：靠邀
鍾：我對她翻白眼（表情貼：雙眼看上方）
　　（貼圖：賊笑）



		30

		鍾：我說都直接去妳家比較刺激啦
林：哇勒
　　真的假的
　　傻眼
　　你好靠邀
鍾：我很用力用心在守護我們的愛情（表情貼：愛心）
　　妳不離　我不棄



		31

		鍾：我才會想趕快處理了
林：（鍾：休息聊天硬是要吹強大）這麼委屈，下次不為難
　　你了
　　這年紀買是晚了點
　　但至少你願意聽的進去
鍾：（林：是你壓我下去的吧......（表情貼：撇嘴*2））
屁啦！上星期做完一次，洗完床上聊天誰在把玩吹含
的？！



		32

		鍾：好，那我跟老婆點
林：現在上去一咪咪了
鍾：跟妳一樣愛飆高音
林：屁啦
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
特別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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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你買一支試就好
掉下來了
兩支都入手了
鍾：跟上了（表情貼：啾*3）
（林：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當然，一個多月沒跟老婆睡了（表情貼：嘆氣*3）
林：有這麼短嗎？
怎麼感覺好像超久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7號
原      告  曾縈絜  

被      告  林郁珊  

訴訟代理人  陳培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日發現配偶即訴外人鍾紹堂與被告發生外遇之行為，被告明知鍾紹堂已有配偶，顯然是蓄意造成原告家庭和諧之破壞。 
㈡、被告與鍾紹堂係於111年7月間開始交往，多次於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根據被告與鍾紹堂之LINE對話可以推知渠2人一個月至少發生一次性關係，故從111年7月起算至113年3月止，渠2人至少發生21次性關係。另於112年6月25日至27日、113年2月9日至10日，渠2人單獨出遊過夜。被告之同事、朋友亦知兩人發生外遇之行為，兩人各自皆有婚姻關係，卻不避嫌仍公開交往，並以老公、老婆互稱，明顯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發現兩人外遇之隔日，鍾紹堂有允諾原告，兩人會斷絕外遇關係不再來往。豈料，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仍發現兩人並無遵守承諾，仍暗通款曲繼續交往並發生性關係，漠視原告精神、情緒、權益，顯然已對原告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㈢、原告與鍾紹堂結婚15年，原告為家庭付出許多，被告之行為也影響到原告在社會上及親友間的名譽地位，面對外遇事實也有沉重的精神打擊，身心均痛苦異常，出現憂鬱症症狀，經常萌生輕生念頭，只是感念家中還有兩名子女需照顧，才堅強面對。為此，原告乃依民法第184、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對於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起至113年3月止，與原告配偶鍾紹堂認識進而交往，亦不爭執。被告對於原告民事起訴狀所提LINE對話截圖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㈡、被告原係執業美髮師工作，鍾紹堂因理髮消費而與被告認識並熱烈追求被告，鍾紹堂也明知被告有婚姻關係，且知悉被告配偶曾奕憲身體狀況不佳，鍾紹堂允諾日後會照顧被告，致使被告一時失慮而誤入情網，進而與原告配偶發生婚外情，並發生性關係，但否認有高達21次。
㈢、本件事發後，被告已辭去美髮師工作，被告目前全力在照顧配偶曾奕憲之重大疾病，曾奕憲目前罹患肺炎合併急性呼吸衰竭及氣管切開術術後、帶狀疱疹、糖尿病、尿毒症、急性腦血管病變、泌尿道感染、急性肝炎、高血壓、高血脂等重大疾病，自113年1月28日進奇美醫院急診住院至今，已多次進出加護病房治療，病情十分嚴重。被告必須聘僱外勞協助看護，每日花費3,000元，光是一個月看護費用高達9萬元，未來的照護費用更是天文數字，實際上已造成被告經濟上及精神上的重大負擔，有曾奕憲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證（被證1），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高達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顯已過鉅，並不合理等語。
㈣、聲明（見本院卷第102頁）：
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③、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除性關係之次數外），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被告與鍾紹堂對話之LINE截圖（如附表所示）附卷可稽，堪信為真正。
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先例參照）。上開權利，即為實務與學說上所稱之配偶權。又所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係指故意以違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之方法，使他人利益受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380號判決參照）。配偶之一方與他人姦淫，業已破壞其與配偶之他方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該配偶之一方與該他人所為之姦淫行為，均為侵害該配偶之他方配偶權之行為，且其等所為之姦淫行為，違背國民一般道德觀念，均為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查，被告與鍾紹堂於前揭時、地之對話內容及所談及之姦淫行為，揆之前揭說明，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
㈢、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身分法益，包括法律體系明認之身分權及身分上利益〔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第290頁，著者發行，102年9月新訂2版1刷，可資參照〕。查，被告與鍾紹堂前述對話內容及姦淫行為，有因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之行為，已如前述，亦即侵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指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及遲延利息，自屬有據。而查，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原告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乃屬必然。次查，原告任職於幼兒園，被告經營凱暘企業社，兩造於111年度之收入及財產如限制閱覽卷所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所示，另斟酌本件被告與鍾紹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態樣、縱使未能確認性關係之具體次數之情節輕重程度、兩造目前均仍與原配偶保持婚姻關係（見本院卷第63、65頁戶籍謄本）、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被告以前揭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致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10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方為允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於20萬元之範圍內，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
四、結論：
㈠、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㈢、本判決乃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雖經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毋庸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對話內容 1 鍾：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性慾這麼強喔 林：屁啦 我一個月才睡你一次 哪裡強 鍾：那是沒辦法 如果正常生活在身邊 2 林：（貼圖：晚安） 鍾：我愛妳（表情貼：親吻*3次） 林：（貼圖：愛你） 鍾：會一直愛著妳（表情貼：親吻）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3 林：我今天跟你講的話你別往心裡去  我不是不顧及你老婆的感受 我說「她要自己心情不好也是她的事，我又不會覺得怎樣」這句話不是我覺得我傷害她還有理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沒什麼心思顧及她的示威或任何表示。 　　畢竟事實就是我們還在交往，我跟你都沒有停止對她的傷害。如果我要想這麼多，我們就只能不要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氣不氣的，對我來說是這樣 4 林：（承上）對她來說也一樣。我覺得我沒有壞心思想去拆　　　散你們的家庭跟關係，就是我對你最大的愛了 如果我要在意你的為難跟她的心情，我就不會再跟你在一起。只有這樣才是真正顧及她的心情。 反正你隨時想分開，我也會配合你的。只要不要影響你們的關係，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都沒有那麼脆弱才是。 鍾：（語音，無回應） 5 鍾：既然不是非常正派的人 林：因為她知道我不會過份了 鍾：那就遊走灰色地帶吧 心沒有壞就好 林：她們倆個問我怕不怕被你老婆找碴，我說你會擋著的。 我說如果你沒有擋下，她打我一巴掌，我會送她三巴掌 她們問我萬一我害你們離婚怎辦？我說最壞打算就以人相許了，不然怎辦 鍾：希望愛妳是值得的 6 鍾：看過的男人太多了 林：應該不太會吧！ 鍾：嗯嗯 林：用過的只有你 你有沒有覺得驕傲 鍾：是是是 謝謝娘娘賞識 林：獨愛你（表情貼：親吻） 以前就很想抱你抱看看 感覺應該會很好抱（表情貼：笑哭*2次） 7 鍾：慘了　想要了 林：你的進度跑比較快啦 鍾：後天下午來陪我 林：你直接深入快樂確認關係 　　（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MC沒來就可以，來了就不行 8 林：我很遜 鍾：我幫妳（表情貼：微笑） 林：把持不住 所以直接不要見 　　不然我就會很想要你... 鍾：也很想妳呀 林：禁不起誘惑 你的誘惑（表情貼：咬唇）太誘人 鍾：已經驚蟄了 林：你兩隻手不安分 9 林：就留給他兒子吧 鍾：重點　12：30妳忙完可以碰面嗎？ 林：你想到喔 鍾：老婆去代課 10 鍾：想妳啊 林：你今天不忙？ 鍾：嗯嗯 林：應該是可以 鍾：帳單還剩一個  早上就送完了 林：那我看完老爺，再跟你說 鍾：但我4：30有事要回公司 11 林：（貼圖：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表現超好 超滿意的（表情貼：愛心） 鍾：妳我有舒壓到最重要 林：嘿嘿（表情貼：惡魔） 沒餵飽怎辦 （貼圖：（暗示）） 12 林：可以啊 鍾：一天不要兩個啦 如果待會表現不好怎麼辦 林：前提是我老爺如果還沒出來 廢話 不然我會森七七 13 林：想說她怎麼這樣問我 鍾：又沒在妳家過 射過 林：我們很久沒有愛愛了啊...... 鍾：妳想我囉 林：嚇我一跳 鍾：星期二有空嗎？！ 14 鍾：（鍾：哈哈（表情貼：微笑）在想上次什麼時候見面）　　　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林：（貼圖：原地嚇到耶） 這圖每個都好大 15 林：（鍾：想到過年我們一起過除夕夜（表情貼：親吻）） 那也沒一個月啊 鍾：對啊　好大（表情貼：笑） 林：就是這一夜害我感冒的 　　咳到現在還在咳 鍾：拍謝啦 　　誰知道妳這麼弱 林：超冷冷氣＋超熱棉被 　　好熱蓋不住 　　掀開又冷死 16 林：蛤 鍾：明天上班不要鬧了 林：吃飽就運動喔 鍾：昨晚半夜啦 　　你很愛問涅 林：難怪三點睡 　　體力真好 鍾：但妳是農曆年底和今年第一天的 　　（貼圖：熊大與兔兔愛的擁抱） 17 林：（貼圖：貼臉擁抱） 　　你快回家睡覺啦 鍾：到家賴我 林：我們剛要離開 　　我先送她回家 鍾：嗯嗯 　　我也剛洗好澡 　　妳齁 　　連我們喜歡一起洗澡都跟閨蜜說（表情貼：汗） 林：她問我的啦 　　不是我跟她說的 18 鍾：好 林：我剛上完藥而已 鍾：我陪他們玩一下刮刮樂 10點左右就可以去找妳了 林：沒關係 不急 　　你慢慢玩 　　我才剛洗好頭 　　我還要吹頭髮、修瀏海 鍾：（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19 林：你明天就要說你出門打牌嘍？ 鍾：明晚喝酒 林：打牌的時間都多久啊？？ 　　她會說要去載你吧？？ 鍾：因為妳只能出來晚一點回去而已，後天妳要忙拜拜早起 　　後天晚上才會說打牌整晚的，所以可以跟妳整晚一起 20 林：但就是一步錯　步步錯了 　　不是都你的錯也不是都我的錯 　　但我們錯就是錯了 　　可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你貪心過 　　我也不會這樣做 鍾：在第一次約妳出門，在床上妳已經有問過我，我選擇這 段感情不後悔，因為妳是我想要的另一半，只是相見恨 晚錯誤背景錯誤要妳，但從來沒有後悔過 21 （重複同上） 22 林：跟愛愛什麼關係 回家食慾超好 鍾：禁慾，不能壞運氣 林：最好是這樣啦 　　我度估一下 　　睏了  鍾：因為昨天有跟郁珊愛愛（表情貼：愛心）加上剪幸運頭 　　，要保持這份幸運 23 林：（貼圖：早安） 　　出門了 鍾：好喔 　　我在公司處理資料等妳 林：好（表情貼：OK） 　　今天去哪約會？？ 　　青森？ 鍾：看妳想去哪裡 　　下午時間都我們的 　　妳是屬於我的 　　我是屬於妳的 24 鍾：（照片：疑似為客廳沙發椅） 　　2023/06/25～27來的，7個月沒有回來小巢 　　懷念那時候我們在客廳沙發的時光，老婆兒還發文， 　　來台中必品嚐的頂級美食，好好食（表情貼：流口水） 　　感謝北鼻的餵食〜好開心喔！！（表情貼：親吻*2） 25 林：（貼圖，想你了） 鍾：妳是想我半夜溜過去嗎 林：你看花嫁的布條 鍾：怎樣 　　也要看路啦 林：休息再贈半小時耶 　　（貼圖：灑花奔跑） 26 鍾：（鍾：妳跟我都犯白虎）妳怎麼不說我就是犯到妳這隻 　　白虎（表情貼：笑哭*3） 林：我這麼黑 鍾：妳都刮的很乾淨 林：（林：你可以捐精給我啊）你捐精給我、我佈施給你 鍾：沒毛的老虎～白虎 林：這樣剛好 27 林：去你的 鍾：不要在那邊偷笑 林：你給我種草莓 鍾：呃．．．．．． 林：大家都看到了啦 　　麗莎說你這豬隊友 　　也太明顯了 28 鍾：（林：下次再給我種草莓，我就種還你）我真的沒有想 　　要種好嗎 林：屁啦 鍾：誰知道在前後運動，親吻妳脖子過程就留下痕跡 林：你故意的 鍾：舒服的過程忘我好嗎？ 林：災啦災啦 　　看我回家怎麼交代 鍾：草莓抓一下啦　不要回去被問 29 林：（鍾：昨晚她還猜錯）猜什麼？ 鍾：說我們都去裕農路那邊的汽旅齁？ 　　是不是東區的都去過了？ 　　叫我改天也要帶她去 林：靠邀 鍾：我對她翻白眼（表情貼：雙眼看上方） 　　（貼圖：賊笑） 30 鍾：我說都直接去妳家比較刺激啦 林：哇勒 　　真的假的 　　傻眼 　　你好靠邀 鍾：我很用力用心在守護我們的愛情（表情貼：愛心） 　　妳不離　我不棄 31 鍾：我才會想趕快處理了 林：（鍾：休息聊天硬是要吹強大）這麼委屈，下次不為難 　　你了 　　這年紀買是晚了點 　　但至少你願意聽的進去 鍾：（林：是你壓我下去的吧......（表情貼：撇嘴*2）） 屁啦！上星期做完一次，洗完床上聊天誰在把玩吹含 的？！ 32 鍾：好，那我跟老婆點 林：現在上去一咪咪了 鍾：跟妳一樣愛飆高音 林：屁啦 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 特別給力 33 林：你買一支試就好 掉下來了 兩支都入手了 鍾：跟上了（表情貼：啾*3） （林：誰叫你昨天那麼賣力）當然，一個多月沒跟老婆睡了（表情貼：嘆氣*3） 林：有這麼短嗎？ 怎麼感覺好像超久了 





